              新北巿立林口國民中學            公告
  一、主旨：公布114學年度第二學期   七、八年級第二次段考事宜

  二、說明：
	時間
	5月19日（二）
	時間
	5月20日（三）

	08：25~09：10
	複習
	08：25~09：10
	複習

	09：20~10：05
	自然(45分鐘)
	09：20~10：05
	社會(45分鐘)

	10：15~11：00
	複習
	10：15~11：00
	複習

	11：10~12：00
	英語(50分鐘)
	11：10~12：00
	數學(50分鐘)

	13：15~14：00
	複習
	13：15~14：00
	※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參訪(5-7節)：
701、702、708、709、716(行政及導師帶隊)
※其餘7、8年級下午正常上課
※9年級兩天正常上課。

	14：10~14：55
	國文(45分鐘)
	14：10~14：55
	

	15：10~16：00
	作文(50分鐘)
	15：10~15：55
	


  三、考試範圍：
	段考範圍
	七年級
	八年級

	國文
	L4~語（二）
自選二
默寫L5近體詩選
	L4~語（二）

	英語


	L3~L4+Rew.2
	L3~L4+Rew.2

	數學


	2-2~3-2
	3-1~3-4

	自然


	2-3~3-4
	3-2~5-2

	社會
	歷史
L3~L4
	歷史
L3~L4

	
	地理
L3~L4
	地理
L3~L4

	
	公民
L3~L4
	公民
L3~L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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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四、學生請記得攜帶2B鉛筆填卡、圓規、直尺、三角板。  
✽寫作測驗、數學非選擇題務必用深黑色墨水筆書寫
